
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11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10 年 9 月 28 日(星期二)12 時 10 分 
地  點：民生校區教學科技館 2 樓多功能教室 
主  席：葉晉嘉主任 紀錄：紀靖茹

出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壹、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10.6.21)決議執行情形。 
案由 決議 執行單位 執行情形

一、本系 110 學年度各項會議代

表遴選案。

照案通過。 文化創意產業

學系

依決議執行，已於 110 年

6 月 28 日完成發聘作業。

二、擬與本校教育學院共同申請

辦理 112 學年度表演藝術教

育碩士學位學程案。

修正後通過；為符合本

系發展與教育部之規

定，擇日另行召開會議

商議細節。

文化創意產業

學系

於 110 年 6 月 21 日當日會

議結束後與師資培育中心

聯繫開會時間，然於隔日

接獲教育部暫緩該案訊

息，故本案現不執行。

三、2021 文化創意產業永續發

展與前瞻研討會主題及時

間案

一、本屆研討會擬於

111年上半年(110學年

度第 2 學期)辦理，請

籌備老師張重金老師

及古淑薰老師近日擬

訂研討會籌辦計畫書

並申請校外單位經費

補助。

二、本屆研討會合併辦

理本系大四生畢業校

內展覽。

文化創意產業

學系

依決議執行，研討會計畫

書擬訂中。

貳、主席報告：(略) 
參、工作報告：

一、本系 111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報名日期 10 月 6 日至 10 月 22 日止，請各位老師協助宣傳。 
二、110 學年度第一學期課程開排作業已結束，請老師先行擬訂 110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設課程。 
三、本學期需進行大四專題研究評分，請各位老師依本系「專題研究課程評分要點」及學生研究成

果核實評分，畢業製作將由谷嫚婷老師帶領同學進行。

四、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 110 年 10 月表冊已開始填報，屆時再請各位老師協助填報資料確

認。

五、110 學年度專任教師評鑑實施計畫，有關專任教師申請免評、延後評鑑或提前評鑑之相關作業

程序，預定於 10 月初公告，再請各位老師留意。 
六、USR 地方創生--多元文化產業推進器計畫報告： 

1.110-1 地方創生士學分學程開設「屏東學概論」、「行銷活動企劃」、「社會企業與公益創新」三門

課程。

2.110 年度 USR ONLINE EXPO 預計於 9 月 30 日完成上傳。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人：賀瑞麟 
案由：本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商品美學與創意之理論與實務】2 學分課程，課程名稱調整，請討論。 
說明： 
一、因夜間班授課時間較短，只有 2 小時，原本規劃之「商品美學與創意之理論與實務」，無法全

部教授，只能教授「商品美學」部分，「創意」部份無法在現有學分內講授，故擬將原課程改

為「商品美學之理論與實務」將「創意」部分另行規劃一門新課。 
二、檢附碩士在職專班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1】。 

擬辦：通過後，提院、校課程委員會討論，並自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始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賀瑞麟 
案由：本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增設【創意理論與實務應用】2 學分課程，請討論。 
說明： 
一、根據《文化創意業發展法》第三條所述：「本法所稱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累，

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力，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

生活環境提升之下列產業」；可見「創意」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根本要素之一。本課程基於本創

法之精神，試圖以創意理論為基礎，以文化創意產業之案例為應用對象，促進學生相關的理論

思辨與實務應用能力。 
二、「創意理論與實務應用」新增課程申請表，如【附件 2】。 

擬辦：通過後，提院、校課程委員會討論，並自 110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始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谷嫚婷 
案由：本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增設【社會設計研究與實踐】2 學分課程，請討論。 
說明： 
一、社會設計是當代社會創新相當重要的關鍵趨勢，社會設計研究與實踐，是透過設計研究方法結

合文創設計實踐與創新思維，試圖從社會生態系統與社會實踐理論，重新思考設計與整體社會

的關係，同時透過設計實踐，落實設計研究。本課程旨在培養兼具社會科學領域知識與設計研

究與實踐能力的跨域人才。 
二、「社會設計研究與實踐」新增課程申請表，如【附件 3】。 

擬辦：通過後，提院、校課程委員會討論，並自 110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始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葉晉嘉 
案由：擬修訂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第四點規定案，請討論。 
說明： 
一、增訂第四點第八項研究生每學期最少修學分規定。 
二、檢附本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草案全文如【附件 4】。 

擬辦：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提送院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人：葉晉嘉 
案由：擬修訂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第四點規定案，請討論。 
說明： 
一、增訂第七點第九項研究生每學期最少修學分規定。 
二、檢附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草案全文如【附件 5】。 

擬辦：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提送院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林思玲 
案由：本系教師申請 109 學年度教學績優教師遴選案，請討論。 
說明： 
一、本系由林思玲教授 1 人提出申請。 
二、本次教學績優教師獎勵申請表經系所檢核無誤，申請資料如【附件 6(紙本資料)】。 

擬辦：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院績優遴選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陸、結語：(略) 
柒、散會：同日上午 13 時 30 分。 





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訂對照表

修 訂 內 容 現 行 內 容

說 明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數

必

選

修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數

必

選

修

系專業選修課程

CCN0015 

商品美學之
理論與實務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Commodity 
Aesthetics 

2 2 選 CCN0015

商品美學與創
意之理論與實
務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Commodity 
Aesthetics and 
Creativity 

2 2 選
更改課程

名稱

附件1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在職班專業課程

109年 04月 16 日本校 108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年 04年 08 日本校 109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課程結構與應修學分：

1. 畢業學分數：30 學分（含論文 6 學分）
2. 必修學分數：8 學分（含論文 6 學分）
3. 選修學分數：22 學分（含自由或跨系(校)選修 6 學分）

二、修課規範：

1. 同等學力報考錄取者，應加修相關課程至少 4 學分，科目由系主任協同相關教師核定之。
2. 一、二年研究生每學期最少修 5 學分，最多修 18 學分；三年級以上每學期最多修 18 學分。

如前一學期成績平均達 90 分(含)以上者，經系主任同意後得加修一科。加修教育學程、學
分學程者，每學期所選教育學程、學分學程之課程，亦須內含於每學期修課最高學分上限。

3. 一年級下學期期末另填指導教授申請書，經指導教授簽章同意，繳送系辦公室登記後始得
選修論文。

4. 研究生得於入學後、一年級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遴聘指導教授之申請。論文指導教授之聘
請，經系主任同意聘請之。

5. 研究生應完成學術倫理數位課程並通過測驗，取得修課證明後，始能畢業。
【該課程係教育部於 103 年起推動之「校園學術倫理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委由國立交通
大學設置線上平台 http://ethics.nctu.edu.tw，課程計 12 單元、共 3 小時，由學生自行上網學
習並通過測驗達 80 分，即可於網站申請修課證明。】

三、專業課程列表如下：

類
別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數

必
選
修

一年級 二年級

備註

上 下 上 下

必
修

CCN0001 
論文
Thesis 

6 6 必
3 

(3) 
3

(3)

CCN0003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2 2 必
2 

(2) 

選
修

CCN0005 
文化創意產業理論與實務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2 2 選
2 

(2) 

CCN0006 
創意群聚與文化治理實務
Creative Clusters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2 2 選   

2 
(2) 

CCN0007 
劇本寫作實務
Practice of Script Writing 

2 2 選
2 

(2) 

CCN0008 
文創產業企劃
Planning of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y 

2 2 選   
2 

(2) 

CCN0009 
智慧財產權法研究
Studi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Law 

2 2 選
2 

(2) 



類
別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數 

必
選
修 

一年級 二年級

備註 

上 下 上 下

CCN0010 
文化創意產業案例研究 
Case Studies 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2 2 選  
2 

(2) 
   

CCN0011 
整合行銷傳播實務專題 
Special Topics on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2 2 選   
2 

(2) 
  

CCN0012 
媒體科技與文化展演 
Media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Exhibition 

2 2 選  
2 

(2) 
   

CCN0013 
商品與服務行銷策略研究 
Research in Market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2 2 選    
2

(2)  

CCN0014 
消費趨勢與消費者行為研究 
Consumption Trends and Consumer Behavior 

2 2 選   
2 

(2) 
  

CCN0015 
商品美學之理論與實務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Commodity Aesthetics 

2 2 選
2 

(2) 
    

CCN0016 
文化資產保存實務應用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2 2 選  
2 

(2) 
   

CCN0017 
文化產業經濟評估實務 
Economic Valuation on Cultural Industries 

2 2 選    
2

(2)  

CCN0018 
文創商品設計實務 
Design Practices 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mmodities 

2 2 選  
2 

(2) 
   

CCN0019 
文化發展與社會創新實務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nnovation 

2 2 選   
2 

(2) 
  

 



2020-01-30 修訂 
 

國立屏東大學 新增課程申請表  

開課單位名稱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申請日期 110 年 9 月 27 日

課程中文名稱 創意理論與實務應用 選 修 別 □必修 選修 

課程英文名稱 Creative Theor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總學分數/時數 2/2 
每學期開課學分數/

時數 
2/2 

課程類別/學科領域 文化創意產業 

預訂開課年級 
□ 大學部 

 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2 年級第一學期 

開設本課程需要性 

根據《文化創意業發展法》第三條所述：「本法所稱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創

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

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下列產業」；可見「創意」

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根本要素之一。本課程基於本創法之精神，試圖以創意理論

為基礎，以文化創意產業之案例為應用對象，促進學生相關的理論思辨與實務

應用能力。 

開設本課程教師所

需之專業背景 

一、創意及創意思考理論。 

二、文化創意產業實務。 

本校是否已開設 

相 關 課 程 

□ 是；課程名稱/開課單位： 

 

否 

需配合之儀器設備 

、圖書及教學資源 

□ 有；需求如下： 

 

 無特殊需求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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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大 

 

 

 

 

綱 

教學目標 

本課程目標有 2： 

1.理論探究：對創意理論有基本的理解。 

2.實務應用：能將創意的理論應用在產業實務上（特別是文創商品）。 

課程綱要 

01.課程介紹 

02.導論 1:創意思考與創意理論 

03.導論 2：創理與文化創意產業之關係 

04.導論 3：哲學對創意理論的重要性：如何從哲學切入創意理論。 

05.先備知識：創意概念的起源與發展 

06.邏輯思考與創意思考關係之探究 

07.創意理論及創意經典導讀與案例分析 1 

08.創意理論及創意經典導讀與案例分析 2 

09.創意理論及創意經典導讀與案例分析 3 

10.創意理論及創意經典導讀與案例分析 4 

11 創意理論與實務應用 1：文創商品 

12.創意理論與實務應用 2：品牌 

13.創意理論與實務應用 3：廣告與行銷 

14.創意理論與實務應用期末報告 1 

15.創意理論與實務應用期末報告 2 

16 創意理論與實務應用期末報告 3 

17.創意理論與實務應用期末報告 4 

18.總結與檢討 

核心能力 
一、獨立研究能力 

二、產業實踐能力 

授課方式 

一、主題演講 

二、分組討論 

三、原典閱讀 

四、多媒體教學 

評量方式 

一、成績 30%（出席與討論 30%) 

二、期末報告 45%（上台報告 40%、上傳報告 PPT 5%) 

三、評論--同學報告評論-25%(評論 20%、上傳檔案 5%) 



2020-01-30 修訂 

主要讀本

1.教師自編《創意理論與產業實務》講義。

2. 1.Wladyslaw Tatarkiewicz, A History of Six Ideas: An Essay in Aesthetics, 

Martinus Nijhoff, 1980.中譯本為：劉文潭譯，西洋六大美學理念史，聯經出版

公司，民國七十八年十月初版。

3.施百俊主編，賀瑞麟、葉晉嘉、蔡玲瓏、朱旭中、張重金著，《創意思考與文

創應用》，台北：五南，2018。 

註：

1.本案經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院（中心）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由開課單位填寫）

2.本案經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由教務處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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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 新增課程申請表 

開課單位名稱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申請日期 110 年 9 月 28 日

課程中文名稱 社會設計研究與實踐 選 修 別 □必修 ■選修 

課程英文名稱 Social Design Research and Practice 

總學分數/時數 2/36 
每學期開課學分數/

時數 
2/36 

課程類別/學科領域 專業課程/設計研究 

預訂開課年級 
□ 大學部 

■ 研究所 
   一  年級  1  學期 

開設本課程需要性 

社會設計是當代社會創新相當重要的關鍵趨勢，近來「設計」的社會面向逐年

受到重視，社會設計 (social design)、參與式設計（participatory design）等設計

理念亦受關注討論。從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大數據（Big Data），一

直到文化創意設計，都可以看到社會學常用的概念在相關設計的研究及實踐中

被提及。因此，如何將設計研究及設計實踐系統性的納入社會需求，以便使用

者進行交流、協商、決策、執行與檢討，是當代不可或缺的重要學科。 

開設本課程教師所

需之專業背景 

具備教育、藝術、文化創意產業、社會設計、環境設計等相關專業背景。 

本校是否已開設 

相 關 課 程 

□ 是；課程名稱/開課單位： 

 

■否 

需配合之儀器設備 

、圖書及教學資源 

□ 有；需求如下： 

 

■ 無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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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30 修訂 

教

學

大

綱

教學目標

社會設計研究與實踐，是透過設計研究方法結合文創設計實踐與創新思維，試

圖從社會生態系統與社會實踐理論，重新思考設計與整體社會的關係，同時透

過設計實踐，落實設計研究。目標在於培養兼具社會科學領域知識與設計能力

的跨域人才。

課程綱要

一、社會設計的趨勢與方法

二、社會設計研究:政策與物件、體驗與材料、隱喻與技術、軟體與數據 

三、社會設計的研究與實踐方法

核心能力 培養學生具有原創性研究能力、設計文化涵養能力及產業實踐能力

授課方式 課堂教學及小組討論

評量方式

1. 課程參與 40%

2. 口頭報告 30%

3. 期末成果發表 30%

主要讀本

1.《鍛鍊思考力的社會學讀本》。岩本茂樹著，簡捷譯。台北：時報文化，2019

年 10 月。 

2.《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台北：

群學出版，2006 年 3 月。 

3.《社區設計的時代》。山崎亮著，莊雅琇譯。台北：臉譜出版，2018 年 10 月。

4.《地方創生戰鬥論》。木下齊著，林書嫻譯。台北：行人文化，2018 年 2 月。

註：

1.本案經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院（中心）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由開課單位填寫）

2.本案經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由教務處填寫）



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逐點說明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一、本學系為維持碩士在職專班研
究生修業品質及修業上有共同
規範，特依本校碩士班研究生
共同修業辦法規定，訂定本學
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本學系為維持碩士在職專班研
究生修業品質及修業上有共同
規範，特依本校碩士班研究生
共同修業辦法規定，訂定本學
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未修正。

二、研究生必須修滿三十學分，內
含論文六學分。並符合修業年
限規定，於論文口試通過後，
始得畢業。修業年限以一至四
年為限，若未能在四年內修滿
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論文
者，得再延長二年。

二、研究生必須修滿三十學分，內
含論文六學分。並符合修業年
限規定，於論文口試通過後，
始得畢業。修業年限以一至四
年為限，若未能在四年內修滿
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論文
者，得再延長二年。

未修正。

三、以同等學力報考錄取者，應加修
相關課程至少四學分，選修科目
由指導教授視其論文寫作之需
要建議擇定。

三、以同等學力報考錄取者，應加修
相關課程至少四學分，選修科目
由指導教授視其論文寫作之需
要建議擇定。

未修正。

四、研究生須依照下列規定辦理選

課﹕

(一)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期最

少修五學分，最多修十八學

分；三年級以上每學期最多

修十八學分。如前一學期成

績平均九十分以上者，經系

主任同意後得加修一科。加

修教育學程者、學分學程

者，每學期所選教育學程、

學分學程之課程，亦須內含

於每學期修課最高學分上

限。

(二)除「論文」外，任何一科至

少四人選修，始得開課。

(三)「論文」一科，一學期三學

分，須修習二個學期。

(四)同等學力入學之研究生補

修學分或其他研究生得依

其個人之需要到大學部修

習相關課程，其成績均列入

碩士班學期成績及畢業成

四、研究生須依照下列規定辦理選

課﹕

(一)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期最

少修五學分，最多修十八學

分；三年級以上每學期最多

修十八學分。如前一學期成

績平均九十分以上者，經系

主任同意後得加修一科。加

修教育學程者、學分學程

者，每學期所選教育學程、

學分學程之課程，亦須內含

於每學期修課最高學分上

限。

(二)除「論文」外，任何一科至

少四人選修，始得開課。

(三)「論文」一科，一學期三學

分，須修習二個學期。

(四)同等學力入學之研究生補

修學分或其他研究生得依

其個人之需要到大學部修

習相關課程，其成績均列入

碩士班學期成績及畢業成

新增第八項，
規範最少修習
學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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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之計算。但不計列於畢業

學分數。 

(五)研究生經系所主任同意後

得跨校、系、所（日間班）

選修，至多六學分（每學期

至多三學分）。 

(六)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

點辦理學分抵免事宜，至多

八學分，且論文及必修科目

不得申請抵免。 

(七)研究生應完成學術倫理數
位課程並通過測驗，取得修
課證明後，始能畢業。 

(八)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期最
少修五學分，特殊情形經系
主任同意者，不在此限。 

績之計算。但不計列於畢業

學分數。 

(五)研究生經系所主任同意後

得跨校、系、所（日間班）

選修，至多六學分（每學期

至多三學分）。 

(六)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

點辦理學分抵免事宜，至多

八學分，且論文及必修科目

不得申請抵免。 

(七)研究生應完成學術倫理數
位課程並通過測驗，取得修
課證明後，始能畢業。 

五、論文指導教授之遴聘及其職責：
(一)研究生得於入學後、一年級第

二學期結束前提出遴聘指導
教授之申請。論文指導教授之
聘請，經系主任同意聘請之。

(二)論文指導教授之職責在指導研
究生撰寫論文計畫、論文及學
業等相關事宜。 

(三)指導教授之遴聘以本系專任與
合聘教師為原則，每位指導教
授至多同時指導八位研究生
為原則。 

(四)指導教授之遴選如因研究之需
要得聘請協同指導教授共同
指導。 

五、論文指導教授之遴聘及其職責： 
(一)研究生得於入學後、一年級第

二學期結束前提出遴聘指導
教授之申請。論文指導教授之
聘請，經系主任同意聘請之。 

(二)論文指導教授之職責在指導研
究生撰寫論文計畫、論文及學
業等相關事宜。 

(三)指導教授之遴聘以本系專任與
合聘教師為原則，每位指導教
授至多同時指導八位研究生
為原則。 

(四)指導教授之遴選如因研究之需
要得聘請協同指導教授共同
指導。

未修正。 

六、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暨審查： 
(一)研究生修畢研究方法且修滿

規定畢業學分中之百分之六
十以上，始得提出論文研究計
畫發表之申請。 

(二)本學系研究生得以學術論文
或創作論述提出論文計畫。 

(三)論文計畫審查委員為二至三
人，指導教授（含協同指導教
授）為當然委員，另應加聘一
名委員由校內助理教授以上
之教師擔任之，並得視需要聘
請校外委員一人。審查委員名
單由指導教授推薦，經系主任
審定後聘任之。

六、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暨審查： 
(一)研究生修畢研究方法且修滿

規定畢業學分中之百分之六
十以上，始得提出論文研究計
畫發表之申請。 

(二)本學系研究生得以學術論文
或創作論述提出論文計畫。 

(三)論文計畫審查委員為二至三
人，指導教授（含協同指導教
授）為當然委員，另應加聘一
名委員由校內助理教授以上
之教師擔任之，並得視需要聘
請校外委員一人。審查委員名
單由指導教授推薦，經系主任
審定後聘任之。

未修正。 



(四)各學年度論文研究計畫發表
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三十
一日；下學期為七月三十一
日，逾期者不予受理。 

(五)論文研究計畫審查須全體委員
出席始得進行考試。考試評
分以通過、修正後通過、未
通過三項。但有二分之一以
上（含）委員評定未通過
時，以不及格論，評定以一
次為限。論文研究計畫審查
結果經評定為不及格時，三
個月後得再提出發表申請。 

(四)各學年度論文研究計畫發表
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三十
一日；下學期為七月三十一
日，逾期者不予受理。 

(五)論文研究計畫審查須全體委員
出席始得進行考試。考試評分
以通過、修正後通過、未通過
三項。但有二分之一以上
（含）委員評定未通過時，以
不及格論，評定以一次為限。
論文研究計畫審查結果經評定
為不及格時，三個月後得再提
出發表申請。

七、論文口試與畢業： 
(一)研究生於論文研究計畫通過

後，在三個月後經指導教授同
意及系主任審查核定，始得舉
行口試；如有緊急重要之特殊
情況，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主
任核定後，亦可提出口試申
請，然均須於口試日期十四天
前提出申請。 

(二)論文口試以創作論述方式，須
於提出學位論文口試申請前，
完成畢業創作公開展演，並提
出展出證明。研究生畢業創作
作品必須是未發表過之新作
品，且須自行洽妥場地及展
期，進行公開宣傳並記錄。畢
業創作展演規模須符合以下
任一條件： 

1.影視創作或表演藝術類：
作品累計長度至少六十
分鐘。 

2.平面類：作品大小、材
料不拘，至少十五件。

3.立體類：作品大小、材料
不拘，至少十件。 

4.其他：應依系學術委員會
審議結果辦理。 

(三)論文口試委員至少三人，除論
文研究計畫審查委員外，應有
校外委員一人，其聘請程序依
照研究計畫審查方式辦理。 

(四)論文口試成績之評定與論文
研究計畫審查同。論文口試不
及格而依規定仍可繼續修業
者，得重考一次。重考一次不

七、論文口試與畢業： 
(一)研究生於論文研究計畫通過

後，在三個月後經指導教授同
意及系主任審查核定，始得舉
行口試；如有緊急重要之特殊
情況，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主
任核定後，亦可提出口試申
請，然均須於口試日期十四天
前提出申請。 

(二)論文口試以創作論述方式，須
於提出學位論文口試申請前，
完成畢業創作公開展演，並提
出展出證明。研究生畢業創作
作品必須是未發表過之新作
品，且須自行洽妥場地及展
期，進行公開宣傳並記錄。畢
業創作展演規模須符合以下
任一條件： 

1.影視創作或表演藝術類：
作品累計長度至少六十
分鐘。 

2.平面類：作品大小、材
料不拘，至少十五件。 

3.立體類：作品大小、材料
不拘，至少十件。 

4.其他：應依系學術委員會
審議結果辦理。 

(三)論文口試委員至少三人，除論
文研究計畫審查委員外，應有
校外委員一人，其聘請程序依
照研究計畫審查方式辦理。 

(四)論文口試成績之評定與論文
研究計畫審查同。論文口試不
及格而依規定仍可繼續修業
者，得重考一次。重考一次不

未修正。 



及格者，應予退學。 
(五)研究生應於口試十四天前，將

論文分送各口試委員及系辦
公室各一份，並於規定時間內
完成論文口試。未依規定時限
舉行論文口試，視為該學期未
畢業。 

(六)指導教授於學生論文口試完
畢後，於當日將口試委員評分
表等送交系辦公室。 

(七)各學年度論文口試截止日期：
上學期為一月十五日；下學期
為七月十五日。 

(八)通過論文口試後，應遵照口試
委員會意見將論文修正，經指
導教授審核後依規定本數印
製，連同中、英文摘要及論文
電子檔送交系辦公室。 

(九)研究生修滿規定學分與通過
論文口試者得申請畢業，其
上學期最後離校日期為下學
期註冊日；下學期最後離校
日期為八月十五日。逾期未
辦妥離校手續者，視同該學
期未畢業。 

(十)學位論文上傳前，應經論文

比對系統比對，相似度指數

需低於百分之三十，結果經

指導教授簽名後，始得畢

業。 

及格者，應予退學。 
(五)研究生應於口試十四天前，將

論文分送各口試委員及系辦
公室各一份，並於規定時間內
完成論文口試。未依規定時限
舉行論文口試，視為該學期未
畢業。 

(六)指導教授於學生論文口試完
畢後，於當日將口試委員評分
表等送交系辦公室。 

(七)各學年度論文口試截止日期：
上學期為一月十五日；下學期
為七月十五日。 

(八)通過論文口試後，應遵照口試
委員會意見將論文修正，經指
導教授審核後依規定本數印
製，連同中、英文摘要及論文
電子檔送交系辦公室。 

(九)研究生修滿規定學分與通過
論文口試者得申請畢業，其
上學期最後離校日期為下學
期註冊日；下學期最後離校
日期為八月十五日。逾期未
辦妥離校手續者，視同該學
期未畢業。 

(十)學位論文上傳前，應經論文

比對系統比對，相似度指數

需低於百分之三十，結果經

指導教授簽名後，始得畢

業。 

八、論文指導教授、論文計畫發表
審查委員及論文口試委員與研
究生之間有利害關係時，應予
迴避。 

八、論文指導教授、論文計畫發表
審查委員及論文口試委員與研
究生之間有利害關係時，應予
迴避。

未修正。 

九、本學系研究生在學期間，應依
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參與學術
活動實施要點規定，參與文化
產業相關學術論文公開發表或
學術活動，應完成積點之規定
並提出證明，始得畢業。 

九、本學系研究生在學期間，應依
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參與學術
活動實施要點規定，參與文化
產業相關學術論文公開發表或
學術活動，應完成積點之規定
並提出證明，始得畢業。

未修正。 

十、碩士在職專班之碩士論文得以

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其採計基

準、應繳送資料及報告內容另

訂之。 

十、碩士在職專班之碩士論文得以

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其採計基

準、應繳送資料及報告內容另

訂之。 

未修正。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共同修業辦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共同修業辦

未修正。 



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
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
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未修正。 

 

   



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草案) 

108年10月30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8年12月3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8年12月19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年3月18日本校108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9 年 4 月 7 日本校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9 年 4 月 16 日本校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年9月28日本校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學系為維持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品質及修業上有共同規範，特依本校碩士班研究

生共同修業辦法規定，訂定本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研究生必須修滿三十學分，內含論文六學分。並符合修業年限規定，於論文口試通過後，

始得畢業。修業年限以一至四年為限，若未能在四年內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論文

者，得再延長二年。 

三、以同等學力報考錄取者，應加修相關課程至少四學分，選修科目由指導教授視其論文寫

作之需要建議擇定。 

四、研究生須依照下列規定辦理選課﹕ 

(一)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期最少修五學分，最多修十八學分；三年級以上每學期最多修

十八學分。如前一學期成績平均九十分以上者，經系主任同意後得加修一科。加修教

育學程者、學分學程者，每學期所選教育學程、學分學程之課程，亦須內含於每學期

修課最高學分上限。 

(二)除「論文」外，任何一科至少四人選修，始得開課。 

(三)「論文」一科，一學期三學分，須修習二個學期。   

(四)同等學力入學之研究生補修學分或其他研究生得依其個人之需要到大學部修習相關

課程，其成績均列入碩士班學期成績及畢業成績之計算。但不計列於畢業學分數。 

(五)研究生經系所主任同意後得跨校、系、所（日間班）選修，至多六學分（每學期至多

三學分）。 

(六)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辦理學分抵免事宜，至多八學分，且論文及必修科目不得

申請抵免。 

(七)研究生應完成學術倫理數位課程並通過測驗，取得修課證明後，始能畢業。 

(八)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期最少修五學分，特殊情形經系主任同意者，不在此限。 

五、論文指導教授之遴聘及其職責： 

(一)研究生得於入學後、一年級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遴聘指導教授之申請。論文指導教授

之聘請，經系主任同意聘請之。 

(二)論文指導教授之職責在指導研究生撰寫論文計畫、論文及學業等相關事宜。 

(三)指導教授之遴聘以本系專任與合聘教師為原則，每位指導教授至多同時指導八位研

究生為原則。 

(四)指導教授之遴選如因研究之需要得聘請協同指導教授共同指導。 

六、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暨審查： 

(一)研究生修畢研究方法且修滿規定畢業學分中之百分之六十以上，始得提出論文研究

計畫發表之申請。 

(二)本學系研究生得以學術論文或創作論述提出論文計畫。 



(三)論文計畫審查委員為二至三人，指導教授（含協同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另應加聘

一名委員由校內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之，並得視需要聘請校外委員一人。審查委

員名單由指導教授推薦，經系主任審定後聘任之。 

(四)各學年度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為七月三十一

日，逾期者不予受理。 

(五)論文研究計畫審查須全體委員出席始得進行考試。考試評分以通過、修正後通過、未

通過三項。但有二分之一以上（含）委員評定未通過時，以不及格論，評定以一次為

限。論文研究計畫審查結果經評定為不及格時，三個月後得再提出發表申請。 

七、論文口試與畢業： 

(一)研究生於論文研究計畫通過後，在三個月後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主任審查核定，始得

舉行口試；如有緊急重要之特殊情況，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主任核定後，亦可提出口

試申請，然均須於口試日期十四天前提出申請。 

(二)論文口試以創作論述方式，須於提出學位論文口試申請前，完成畢業創作公開展演，

並提出展出證明。研究生畢業創作作品必須是未發表過之新作品，且須自行洽妥場地

及展期，進行公開宣傳並記錄。畢業創作展演規模須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1.影視創作或表演藝術類：作品累計長度至少六十分鐘。 

2.平面類：作品大小、材料不拘，至少十五件。 

3.立體類：作品大小、材料不拘，至少十件。 

4.其他：應依系學術委員會審議結果辦理。 

(三)論文口試委員至少三人，除論文研究計畫審查委員外，應有校外委員一人，其聘請程

序依照研究計畫審查方式辦理。 

(四)論文口試成績之評定與論文研究計畫審查同。論文口試不及格而依規定仍可繼續修

業者，得重考一次。重考一次不及格者，應予退學。 

(五)研究生應於口試十四天前，將論文分送各口試委員及系辦公室各一份，並於規定時間

內完成論文口試。未依規定時限舉行論文口試，視為該學期未畢業。 

(六)指導教授於學生論文口試完畢後，於當日將口試委員評分表等送交系辦公室。 

(七)各學年度論文口試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十五日；下學期為七月十五日。 

(八)通過論文口試後，應遵照口試委員會意見將論文修正，經指導教授審核後依規定本數

印製，連同中、英文摘要及論文電子檔送交系辦公室。 

(九)研究生修滿規定學分與通過論文口試者得申請畢業，其上學期最後離校日期為下學

期註冊日；下學期最後離校日期為八月十五日。逾期未辦妥離校手續者，視同該學期

未畢業。 

(十)學位論文上傳前，應經論文比對系統比對，相似度指數需低於百分之三十，結果經指

導教授簽名後，始得畢業。 

八、論文指導教授、論文計畫發表審查委員及論文口試委員與研究生之間有利害關係時，應

予迴避。 

九、本學系研究生在學期間，應依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參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規定，參與文

化產業相關學術論文公開發表或學術活動，應完成積點之規定並提出證明，始得畢業。 

十、碩士在職專班之碩士論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其採計基準、應繳送資料及報告內容

另訂之。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共同修業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逐點說明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一、本學系為維持碩士班研究生
修業品質及修業上有共同
規範，特依本校碩士班研究
生共同修業辦法規定，訂定
本學系研究生修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一、本學系為維持碩士班研究生
修業品質及修業上有共同
規範，特依本校碩士班研究
生共同修業辦法規定，訂定
本學系研究生修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未修正。

二、研究生必須修滿三十四學分
（外加論文六學分），並符
合修業年限規定，於論文口
試通過後，始得畢業。修業
年限以一至四年為限。對已
修畢應修學分。但未修畢教
育學程者，得延長一至二
年，其延長之年限應併入本
點所定之修業期限內計算。 

二、研究生必須修滿三十四學分
（外加論文六學分），並符
合修業年限規定，於論文口
試通過後，始得畢業。修業
年限以一至四年為限。對已
修畢應修學分。但未修畢教
育學程者，得延長一至二
年，其延長之年限應併入本
點所定之修業期限內計算。

未修正。

三、以同等學力報考錄取者，應
加修相關課程至少四學
分，選修科目由指導教授視
其論文寫作之需要建議擇
定。 

三、以同等學力報考錄取者，應
加修相關課程至少四學
分，選修科目由指導教授視
其論文寫作之需要建議擇
定。 

未修正。

四、研究生須依照下列規定辦理

選課﹕

(一)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

期最少修五學分，最多

修十八學分﹔三年級

以上每學期最多修十

八學分。如前一學期成

績平均九十分以上

者，經系主任同意後得

加修一科。加修教育學

程者、學分學程者，每

學期所選教育學程、學

分學程之課程，亦須內

含於每學期修課最高

學分上限。

(二)除「論文」外，任何一

科至少四人選修，始

得開課。

(三)「論文」一科，一學期

三學分，須修習二個

四、研究生須依照下列規定辦理

選課﹕

(一)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

期最少修五學分，最多

修十八學分﹔三年級

以上每學期最多修十

八學分。如前一學期成

績平均九十分以上

者，經系主任同意後得

加修一科。加修教育學

程者、學分學程者，每

學期所選教育學程、學

分學程之課程，亦須內

含於每學期修課最高

學分上限。

(二)除「論文」外，任何一

科至少四人選修，始

得開課。

(三)「論文」一科，一學期

三學分，須修習二個

新增第九項，規

範最少修習學分

條件。

附件5



學期。 

(四)「專題研討」一科四學

分，一學期二學分，

須修習二個學期。 

(五)同等學力入學之研究

生補修學分或其他研

究生得依其個人之需

要到大學部修習相關

課程，其成績均列入碩

士班學期成績及畢業

成績之計算。但不計列

於畢業學分數。 

(六)研究生經系所主任同

意後得跨校、系、所（日

間班）選修，至多九學

分（每學期至多三學

分）。 

(七)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

分要點辦理學分抵免

事宜，至多八學分，且

論文及必修科目不得

申請抵免。 
(八)研究生應完成學術倫理

數位課程並通過測驗，取
得修課證明後，始能畢
業。 

(九)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期
最少修五學分，特殊情形
經系主任同意者，不在此
限。 

學期。 

(四)「專題研討」一科四學

分，一學期二學分，

須修習二個學期。 

(五)同等學力入學之研究

生補修學分或其他研

究生得依其個人之需

要到大學部修習相關

課程，其成績均列入碩

士班學期成績及畢業

成績之計算。但不計列

於畢業學分數。 

(六)研究生經系所主任同

意後得跨校、系、所（日

間班）選修，至多九學

分（每學期至多三學

分）。 

(七)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

分要點辦理學分抵免

事宜，至多八學分，且

論文及必修科目不得

申請抵免。 
(八)研究生應完成學術倫理

數位課程並通過測驗，取
得修課證明後，始能畢
業。 



五、論文指導教授之遴聘及其職
責： 

(一)研究生得於入學後、一年
級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
遴聘指導教授之申請。論
文指導教授之聘請，經系
主任同意聘請之。 

(二)論文指導教授之職責在
指導研究生撰寫論文計
畫、論文及學業等相關事
宜。 

(三)指導教授之遴聘以本系
專任與合聘教師為原
則，每位指導教授至多同
時指導八位研究生為原
則。 

(四)指導教授之遴選如因研
究之需要得聘請協同指
導教授共同指導。 

五、論文指導教授之遴聘及其職
責： 

(一)研究生得於入學後、一年
級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
遴聘指導教授之申請。論
文指導教授之聘請，經系
主任同意聘請之。 

(二)論文指導教授之職責在
指導研究生撰寫論文計
畫、論文及學業等相關事
宜。 

(三)指導教授之遴聘以本系
專任與合聘教師為原
則，每位指導教授至多同
時指導八位研究生為原
則。 

(四)指導教授之遴選如因研
究之需要得聘請協同指
導教授共同指導。 

未修正。 

六、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暨審查： 

(一)研究生修畢研究方法且
修滿規定畢業學分中之
百分之六十以上，始得
提出論文研究計畫發表
之申請。 

(二) 本學系研究生得以學術
論文或創作論述提出論
文計畫。 

(三)論文計畫審查委員為二
至三人，指導教授（含
協同指導教授）為當然
委員，另應加聘一名委
員由校內助理教授以上
之教師擔任之，並得視
需要聘請校外委員一
人。審查委員名單由指
導教授推薦，經系主任
審定後聘任之。 

(四)各學年度論文研究計畫
發表截止日期：上學期
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

六、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暨審查：

(一)研究生修畢研究方法且
修滿規定畢業學分中之
百分之六十以上，始得
提出論文研究計畫發表
之申請。 

(二) 本學系研究生得以學術
論文或創作論述提出論
文計畫。 

(三)論文計畫審查委員為二
至三人，指導教授（含
協同指導教授）為當然
委員，另應加聘一名委
員由校內助理教授以上
之教師擔任之，並得視
需要聘請校外委員一
人。審查委員名單由指
導教授推薦，經系主任
審定後聘任之。 

(四)各學年度論文研究計畫
發表截止日期：上學期
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

未修正。 



期為七月三十一日，逾
期者不予受理。 

(五)論文研究計畫審查須全
體委員出席始得進行考
試。考試評分以通過、修
正後通過、未通過三項。
但有二分之一以上（含）
委員評定未通過時，以不
及格論，評定以一次為
限。論文研究計畫審查結
果經評定為不及格時，三
個月後得再提出發表申
請。 

期為七月三十一日，逾
期者不予受理。 

(五)論文研究計畫審查須全
體委員出席始得進行考
試。考試評分以通過、修
正後通過、未通過三項。
但有二分之一以上（含）
委員評定未通過時，以不
及格論，評定以一次為
限。論文研究計畫審查結
果經評定為不及格時，三
個月後得再提出發表申
請。 

七、論文口試與畢業： 

(一)研究生於論文研究計

畫通過後，在三個月後

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

主任審查核定，始得舉

行口試；如有緊急重要

之特殊情況，經指導教

授同意及系主任核定

後，亦可提出口試申

請，然均須於口試日期

十四天前提出申請。 

(二)論文口試以創作論述

方式，須於提出學位論

文口試申請前，完成畢

業創作公開展演，並提

出展出證明。研究生畢

業創作作品必須是未

發表過之新作品，且須

自行洽妥場地及展

期，進行公開宣傳並記

錄。畢業創作展演規模

須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1.影視創作或表演藝

術類：作品累計

長度至少六十分

鐘。 

2.平面類：作品大小、

材料不拘，至少

十五件。 

七、論文口試與畢業： 

(一)研究生於論文研究計

畫通過後，在三個月後

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

主任審查核定，始得舉

行口試；如有緊急重要

之特殊情況，經指導教

授同意及系主任核定

後，亦可提出口試申

請，然均須於口試日期

十四天前提出申請。 

(二)論文口試以創作論述

方式，須於提出學位論

文口試申請前，完成畢

業創作公開展演，並提

出展出證明。研究生畢

業創作作品必須是未

發表過之新作品，且須

自行洽妥場地及展

期，進行公開宣傳並記

錄。畢業創作展演規模

須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1.影視創作或表演藝

術類：作品累計

長度至少六十分

鐘。 

2.平面類：作品大小、

材料不拘，至少

十五件。 

 



3.立體類：作品大小、

材料不拘，至少

十件。 

4.其他：應依系學術委

員會審議結果辦

理。 

(三)論文口試委員至少三

人，除論文研究計畫審

查委員外，應有校外委

員一人，其聘請程序依

照研究計畫審查方式

辦理。 

(四)論文口試成績之評定

與論文研究計畫審查

同。論文口試不及格而

依規定仍可繼續修業

者，得重考一次。重考

一次不及格者，應予退

學。 

(五)研究生應於口試十四

天前，將論文分送各口

試委員及系辦公室各

一份，並於規定時間內

完成論文口試。未依規

定 時 限 舉 行 論 文 口

試，視為該學期未畢

業。 

(六)指導教授於學生論文

口試完畢後，於當日將

口試委員評分表等送

交系辦公室。 

(七)各學年度論文口試截

止日期：上學期為一

月十五日；下學期為

七月十五日。 

(八)通過論文口試後，應遵

照口試委員會意見將

論文修正，經指導教授

審核後依規定本數印

製，連同中、英文摘要

3.立體類：作品大小、

材料不拘，至少

十件。 

4.其他：應依系學術委

員會審議結果辦

理。 

(三)論文口試委員至少三

人，除論文研究計畫審

查委員外，應有校外委

員一人，其聘請程序依

照研究計畫審查方式

辦理。 

(四)論文口試成績之評定

與論文研究計畫審查

同。論文口試不及格而

依規定仍可繼續修業

者，得重考一次。重考

一次不及格者，應予退

學。 

(五)研究生應於口試十四

天前，將論文分送各口

試委員及系辦公室各

一份，並於規定時間內

完成論文口試。未依規

定 時 限 舉 行 論 文 口

試，視為該學期未畢

業。 

(六)指導教授於學生論文

口試完畢後，於當日將

口試委員評分表等送

交系辦公室。 

(七)各學年度論文口試截

止日期：上學期為一

月十五日；下學期為

七月十五日。 

(八)通過論文口試後，應遵

照口試委員會意見將

論文修正，經指導教授

審核後依規定本數印

製，連同中、英文摘要



及論文電子檔送交系

辦公室。 

(九)研究生修滿規定學分

與通過論文口試者得

申請畢業，其上學期最

後離校日期為下學期

註冊日；下學期最後離

校日期為八月十五

日。逾期未辦妥離校手

續者，視同該學期未畢

業。 
(十)學位論文上傳前，應經論

文比對系統比對，相似度
指數需低於百分之三
十，結果經指導教授簽名
後，始得畢業。 

及論文電子檔送交系

辦公室。 

(九)研究生修滿規定學分

與通過論文口試者得

申請畢業，其上學期最

後離校日期為下學期

註冊日；下學期最後離

校日期為八月十五

日。逾期未辦妥離校手

續者，視同該學期未畢

業。 
(十)學位論文上傳前，應經論

文比對系統比對，相似度
指數需低於百分之三
十，結果經指導教授簽名
後，始得畢業。 

八、論文指導教授、論文計畫發

表審查委員及論文口試委

員與研究生之間有利害關

係時，應予迴避。 

八、論文指導教授、論文計畫發

表審查委員及論文口試委

員與研究生之間有利害關

係時，應予迴避。 

未修正。 

九、本學系研究生在學期間，應

依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參

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規

定，參與文化產業或客家文

化相關學術論文公開發表

或學術活動，應完成積點之

規定並提出證明，始得畢

業。 

九、本學系研究生在學期間，應

依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參

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規

定，參與文化產業或客家文

化相關學術論文公開發表

或學術活動，應完成積點之

規定並提出證明，始得畢

業。 

未修正。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共同修

業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共同修

業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未修正。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

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

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未修正。 



國立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草案) 
 

103年9月15日本校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3年9月22日本校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3年10月9日本校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年3月6日本校103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5月4日本校103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5月21日本校103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3月2日本校105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5月9日本校105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6月8日本校105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9月28日本校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10月24日本校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11月16日本校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4月11日本校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5月7日本校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6月13日本校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10月30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12月3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12月19日本校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年9月28日本校11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學系為維持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品質及修業上有共同規範，特依本校碩士班研

究生共同修業辦法規定，訂定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研究生必須修滿三十四學分（外加論文六學分），並符合修業年限規定，於論

文口試通過後，始得畢業。修業年限以一至四年為限。 

三、以同等學力報考錄取者，應加修相關課程至少四學分，選修科目由指導教授視

其論文寫作之需要建議擇定。 

四、研究生須依照下列規定辦理選課﹕ 

(一)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期最少修五學分，最多修十八學分；三年級以上每學

期最多修十八學分。如前一學期成績平均九十分以上者，經系主任同意後得

加修一科。加修教育學程者、學分學程者，每學期所選教育學程、學分學程

之課程，亦須內含於每學期修課最高學分上限。 

(二)除「論文」外，任何一科至少四人選修，始得開課。 

(三)「論文」一科，一學期三學分，須修習二個學期。 

(四)「專題研討」一科四學分，一學期二學分，須修習二個學期。 

(五)同等學力入學之研究生補修學分或其他研究生得依其個人之需要到大學部

修習相關課程，其成績均列入碩士班學期成績及畢業成績之計算。但不計

列於畢業學分數。 

(六)研究生經系所主任同意後得跨校、系、所（日間班）選修，至多九學分（每

學期至多三學分）。 

(七)依照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辦理學分抵免事宜，至多八學分，且論文及必修

科目不得申請抵免。 

(八)研究生應完成學術倫理數位課程並通過測驗，取得修課證明後，始能畢業。 

(九)一、二年級研究生每學期最少修五學分，特殊情形經系主任同意者，不在此

限。 

五、論文指導教授之遴聘及其職責： 



(一)研究生得於入學後、一年級第二學期結束前提出遴聘指導教授之申請。論文

指導教授之聘請，經系主任同意聘請之。 

(二)論文指導教授之職責在指導研究生撰寫論文計畫、論文及學業等相關事宜。 

(三)指導教授之遴聘以本系專任與合聘教師為原則，每位指導教授至多同時指導

八位研究生為原則。 

(四)指導教授之遴選如因研究之需要得聘請協同指導教授共同指導。 

六、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暨審查： 

(一)研究生修畢研究方法且修滿規定畢業學分中之百分之六十以上，始得提出論

文研究計畫發表之申請。 

(二)本學系研究生得以學術論文或創作論述提出論文計畫。 

(三)論文計畫審查委員為二至三人，指導教授（含協同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

另應加聘一名委員由校內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擔任之，並得視需要聘請校外

委員一人。審查委員名單由指導教授推薦，經系主任審定後聘任之。 

(四)各學年度論文研究計畫發表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為七

月三十一日，逾期者不予受理。 

(五)論文研究計畫審查須全體委員出席始得進行考試。考試評分以通過、修正後

通過、未通過三項。但有二分之一以上（含）委員評定未通過時，以不及格

論，評定以一次為限。論文研究計畫審查結果經評定為不及格時，三個月後

得再提出發表申請。 

七、論文口試與畢業： 

(一)研究生於論文研究計畫通過後，在三個月後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主任審查核

定，始得舉行口試；如有緊急重要之特殊情況，經指導教授同意及系主任核

定後，亦可提出口試申請，然均須於口試日期十四天前提出申請。 

(二)論文口試以創作論述方式，須於提出學位論文口試申請前，完成畢業創作公

開展演，並提出展出證明。研究生畢業創作作品必須是未發表過之新作品，

且須自行洽妥場地及展期，進行公開宣傳並記錄。畢業創作展演規模須符合

以下任一條件： 

1.影視創作或表演藝術類：作品累計長度至少六十分鐘。 

2.平面類：作品大小、材料不拘，至少十五件。 

3.立體類：作品大小、材料不拘，至少十件。 

4.其他：應依系學術委員會審議結果辦理。 

(三)論文口試委員至少三人，除論文研究計畫審查委員外，應有校外委員一人，

其聘請程序依照研究計畫審查方式辦理。 

(四)論文口試成績之評定與論文研究計畫審查同。論文口試不及格而依規定仍可

繼續修業者，得重考一次。重考一次不及格者，應予退學。 

(五)研究生應於口試十四天前，將論文分送各口試委員及系辦公室各一份，並於

規定時間內完成論文口試。未依規定時限舉行論文口試，視為該學期未畢業。 

(六)指導教授於學生論文口試完畢後，於當日將口試委員評分表等送交系辦公

室。 

(七)各學年度論文口試截止日期：上學期為一月十五日；下學期為七月十五日。 



(八)通過論文口試後，應遵照口試委員會意見將論文修正，經指導教授審核後依

規定本數印製，連同中、英文摘要及論文電子檔送交系辦公室。 

(九)研究生修滿規定學分與通過論文口試者得申請畢業，其上學期最後離校日期

為下學期註冊日；下學期最後離校日期為八月十五日。逾期未辦妥離校手續

者，視同該學期未畢業。 

(十)學位論文上傳前，應經論文比對系統比對，相似度指數需低於百分之三十，

結果經指導教授簽名後，始得畢業。 

八、論文指導教授、論文計畫發表審查委員及論文口試委員與研究生之間有利害關

係時，應予迴避。 

九、本學系研究生在學期間，應依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參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規定，

參與文化產業或客家文化相關學術論文公開發表或學術活動，應完成積點之規定

並提出證明，始得畢業。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共同修業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附件6


















